
勞保年金適用對象 
1.公務機關之技工、工友、駕駛及清潔隊員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釋疑。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年 1月 26日勞動 4字第 0940004513號函 
 一、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3年 12月 30日局企字第 0930038429號書函辦理。 
 二、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後，各級行政機關及公立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學
校）工友於離職後再受僱者，應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惟各
機關學校工友如係配合政府員額精簡政策辦理移撥改僱者，實不可歸責於
當事人，該類人員權益應予保障，得比照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 11條
規定，繼續適用原選擇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或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
金制度。 

2.職業工會會員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釋疑。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年 3月 17日勞動 4字第 0940012882號函 
凡受僱於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事業單位之勞工，雇主本即頇依勞動基準法第
56條之規定，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至中央信託局之專戶；今年 7月 1
日「勞工退休金條例」（新制）開始施行後，若勞工選擇適用新制，雇主亦
頇按月為勞工提繳新制退休金至勞工個人退休金專戶或提繳年金保險費，合
先敘明。 
參加職業工會之自營作業者，並無受雇主僱用或另行僱用勞工之事實者，非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7條第 2項所稱「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之範圍，故其尚
不得自願提繳。 

3.公務機構技工、工友、駕駛於原機關改制行政法人後，適用勞工退休金條
例釋疑。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年 4月 21日勞動 4字第 0940019070號函 
公務機構（技工、工友、駕駛人及清潔隊員）於改制行政法人之日隨同移轉
者，為保障該類人員既有權益及促使行政法人化政策順利推動，本會同意貴
局（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所提之建議，即該類人員於行政法人化後，於仍具
勞動基準法之適用情形下，得比照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 11條規定，
繼續適用原選擇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或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 

4.運輸業之駕駛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釋疑。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年 4月 21日勞動 4字第 0940020373號函 
 一、勞工退休金條例係為改進現行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制度而立法，凡受僱
於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事業單位之勞工，即有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適用，其與
勞工是否投保勞工保險或以何種身分投保無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選擇繼
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退休金仍依勞動基準法計算；選擇
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新制年資之退休金則由雇主
每月依勞工工資之百分之 6提繳退休金至勞保局個人專戶。 

 二、運輸業對名為僱用而實係靠行性質之個別駕駛員，如僅係為其代辦申領
證照等服務事項，並無僱用之事實，尚無需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提繳退休金。 

5.私立學校工作者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釋疑。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年 5月 2日勞動 4字第 0940022455號函 
 一、查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7條規定：「本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 
    
 



   之本國籍勞工。但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提撥退休準備金者，不適用之」。
故，經雇主同意為其辦理提繳退休金手續之不適用勞動基準法本國籍工作
者亦得自願提繳，並依本條例之規定提繳及請領退休金，合先敘明。 備 

註：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8年 11月 30日勞動 4字第 0980088863號函，私
立學校技工、工友於「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
遣條例」（以下簡稱私校退撫條例）施行後，學校毋頇再為其提撥退撫儲
金，該等人員之退休金提繳，請依下列原則辦理： 

  (1)私校退撫條例施行後始到職、離職再受僱者，適用勞退新制。 
  (2)私校退撫條例施行前已在職，且於 99年 6月 30日前選擇適用勞退新制

者，其改選勞退新制後之年資，由雇主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提繳退休
金；其改選勞退新制前之年資（99年 1月 1日至改選之日前），退休金
由學校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3條之規定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存儲於
台灣銀行。 

  (3)私校退撫條例施行前已在職者，於該條例施行後，未選擇適用勞退新制
者，亦由學校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存儲於台灣銀行。 

 二、另，本會於 87年 12月 31日公告指定私立各級學校之教師、職員不適
用勞動基準法。故私校工作者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情形如下： 

   (一)私校編制內教師、職員、工友及駐衛警：以學校送請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核備之教職員工員額編制表內所列人員為限。私校已依私立學校法辦
理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者，渠等退休金則由該基金支應，不
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 

   (二)私校編制外教師、職員：不適用勞動基準法，如私校未自訂退休辦法，
可比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7條第 2項之不適用勞基法本國籍工作者，得
經雇主同意為其辦理提繳手續，由個人自願提繳勞工退休金，雇主(私校)
得自行決定是否另行為其提繳，惟提繳率以百分之 6為限。 

   (三)私校編制外非教師、職員身分之受僱者(即編制外技工、工友、臨時
廚工及其他僱工等)：渠等適用勞動基準法，於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後，
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者，得選擇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制度或勞退新
制，私校(註明渠等編制外受僱者身分)應為選擇適用新制之勞工依勞工
退休金條例規定申報提繳勞工退休金。 

6.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後，調動勞工至另一關係企業，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
釋疑。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年 5月 4日勞動 4字第 0940021507號函 
 一、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8條第 1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

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者，得選擇繼續適用勞
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但於離職後再受僱時，應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
度。」，即明定本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
可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但於離職後再受僱時，應適用
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以下簡稱新制），不得再選擇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
休金規定（以下簡稱舊制）。 

 二、查關係企業依法係為各自獨立運作之私法人，雇主調動勞工至他事業單 
 
 
 



   位（關係企業）工作，因涉及當事人之一方或提供勞務之對象改變，已非 
   原勞動契約之履行。因此於新制施行後，雇主若有上開調動情事，且經勞

工同意，即依本條例第 8條第 1項但書之規定，應適用新制。惟如雇主依
新制提繳退休金，並併計勞工所有在原事業單位與他事業單位（關係企業）
服務之年資，俟後採舊制標準給付退休金，因屬從優之規定者，自屬可行。 

 三、另，若屬所謂借調之勞動關係，乃勞工在原雇主僱用下，在他事業單位
提供相當期間之勞務。勞工於新制施行後，被要求前往他事業單位提供勞
務，但編制仍在原事業單位，且向原事業單位領取薪資。因勞工與原事業
單位間之勞動契約並未因赴他事業單位而終止，故勞工仍得依其選擇，繼
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 

7.農會部門適用勞動基準法疑義。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年 6月 2日勞動 1字第 0940028896號函 
 一、礙於各縣市轄屬農會之組織型態及發展各有不同，渠等有關勞動基準法

適用與否仍應依個案事實認定。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規定農漁會係屬
人民團體，目前不適用勞動基準法。故農會所屬部門（包括會務部、推廣
部、會計部、稽核部、信用部）如未具獨立法人地位，無法單獨對外運作
者，尚不適用該法。反之，其所屬部門若已單獨辦理事業登記，符合獨立
「場所單位」，應以其實際從事之主要經濟活動為其分類基礎。至於農會
附設飼料廠、碾米廠、超市、生鮮處理中心等，如符合獨立「場所單位」，
其行業認定應以其實際從事之主要經濟活動為其分類基礎。另，事業單位
若從事多種不同經濟活動時，其行業歸屬依本會 80年 2月 2日台 80勞動
1字第 02431號函釋，由事業單位所在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依個案事實據
以認定之。 

 二、勞動基準法第 3條所列適用該法之各業，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3條、第 4
條規定，係適用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之規定，其認定則以「場所單位」
之主要經濟活動為其分類基礎。上開「場所單位」係指經濟活動之構成主
體（如一家工廠、一個農場、一家商店或一個事務所等），以備有獨自之
經營簿冊或可單獨辦理事業登記者，以為判斷，前經內政部 75年 11月
22日 75台內勞字第 450693號函釋在案供參。 

8.中央及地方政府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臨時人員之退休權益釋示。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4年 6月 6日局企字第 0940015960號函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所報中央及地方政府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臨時人員之
退休權益一案，案奉行政院 94年 5月 20日院臺勞字第 0940085232 號函核
復「公務機構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目前尚未適用勞動基準
法，雇主並無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為其提撥退休金之義務，經考量本（94）年
度預算籌編未及及地方政府財政負擔之因素，決定公務機構非依公務人員法
制進用臨時人員，由用人機關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7條第 2項自願提撥規
定之精神，自 95年 1月 1日起為其提繳退休金，所需經費由各用人機關編
列預算辦理；惟各機關如經費負擔允許，亦得自本（94）年 7月 1日起實施。」 
備註：公務機構之臨時人員已於 97年 1月 1日適用勞基法，故該等人員自
97年 1月 1日起已為勞退新制強制提繳對象，用人單位需為其提繳退休金。 

 
 
 



9.公私立醫院向政府機構申請補助專題研究及委託研究計畫所聘用之專、兼
任研究助理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釋疑。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年 6月 13日勞動 4字第 0940031933號函 
勞工退休金條例（新制）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本國籍勞工，故凡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即有該條例之適用。依本會公告，醫療保健服務業（醫
師除外）之工作者，自 87年 7月 1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其中公立醫療院
所（技工、工友、駕駛人除外）之工作者，自 88 年 1 月 1 日起不適用該法。
復查公立醫療院所進用之臨時人員 (不包括：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
暨所屬行政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之人員、醫師及業經本會 86年 9月
1日公告指定自 87年 7月 1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技工、駕駛人、工友)自
94年 6月 30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 另，查本會 87年 7月 30日台（87）
勞動 1字第 032588號函釋：「凡由適用勞動基準法事業單位所僱用之勞工，
應有該法之適用，與僱用該勞工之經費來源無關。貴會補助或委辦之各執行
機關其所僱人員是否適用勞動基準法，應視該機關是否適用該法而定。...」
故公私立醫院向政府機構申請補助專題研究及委託研究計畫所聘用之專、兼
任研究助理，不論經費來源，若為私立醫院僱用，自 87年 7月 1日起適用
勞動基準法，若為公立醫院僱用，除其工作內容與技工、工友、駕駛人相同，
目前並不適用勞動基準法。惟其若為上述公告所稱之臨時人員，自本年 6月
30日適用勞動基準法。基上，前開於本年 7月 1日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人
員，於新制施行後仍服務同一事業單位者，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辦
理。 

10.外國公司總經理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疑義。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年 6月 16日勞動 4字第 0940031503號函 
查公司法第 372條第 2項規定：「外國公司應在中華民國境內指定其訴訟及
非訴訟之代理人，並以之為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公司負責人。」本案貴公司總
經理，於經濟部外國公司認許事項變更表上登記為中華民國境內指定訴訟及
非訴訟代理人，依上開規定為公司負責人。其於台北市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
上亦登記為負責人，故其應為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
細則第 20條規定，其得在百分之 6的範圍內自願提繳，惟事業單位尚不得
為其提繳。 

11.公司實際從事勞動之董事，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7條第 2項規定自願提
繳退休金。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年 7月 26日勞動 4字第 0940041077號 
查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7條第 2項規定：「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及經雇主同意
為其提繳退休金之不適用勞動基準法本國籍工作者或委任經理人，得自願提
繳，並依本條例之規定提繳及請領退休金。」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其董事
依該法第 8條規定，為該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其身分係屬雇主，非勞動基準
法上之勞工，如屬實際從事勞動者，得依上開規定自願提繳退休金。 

12.公務機構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7條
第 2項之精神提繳退休金，其適用對象之範圍釋疑。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年 7月 29日勞動 4字第 0940033893號函 

  
 
 



 一、有關依本會辦理之「公共就業方案」、「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臨時
工作津貼」等相關就業促進措施所進用之人員，其與用人單位間之關係，
本會業於 94年 3月 10日以勞職業字第 0940501306號函釋略以：其於進
用期間與用人單位間屬公法救助關係，非屬一般勞雇關係，亦均不適用勞
動基準法，自非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適用範圍。 

 二、依行政院 94年 5月 20日院勞字第 0940085232號函，公務機構非依公
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應由用人機關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7條第
2項之精神，自 95年 1月 1日起為其提繳退休金。有關「非依公務人員
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係指除公務人員(即依各種公務員人事法令進用
及管理人員)、聘僱人員(即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
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之人員)及業經本會 86年 9月 1日公告指定自 87年 7
月 1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技工、駕駛人、工友外，與公務機構有僱傭關
係之臨時人員，即為上開規定之適用對象。 

備註：公務機構「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已於 97年 1月 1日
起適用勞動基準法。 

13.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時隨同移轉之從業人員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疑義。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年 8月 18日勞動 4字第 0940045998號函 
 一、查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7條規定，本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

本國籍勞工。復查同法第 8條第 1項及第 9條第 2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
已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制度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
位者，得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而選擇繼續自本條例施
行之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之勞工，於 5年內仍得選擇適用本
條例之退休金制度。 

 二、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時，如原事業單位繼續存續，勞動契約未終止，原選
擇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制度之勞工，自得繼續適用其選擇之退休金制度。
另依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94年 6月 20日部字第 0940002380號函略以：
「有關民營化時採資產標售，或資產作價與民間組成新公司，其隨資產移
轉而與新雇主訂定勞動契約之人員，此等人員仍屬「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
例」所定之留用人員，...」，因公營事業單位依據政府政策移轉民營，
員工並非自願離職。是以，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採資產標售，或資產作價與
民間組成新公司，其隨資產移轉之人員得繼續適用其選擇之退休金制度。
又，移轉民營如係依企業併購法辦理者，則併購後存續、新設或受讓之事
業單位，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 11條規定應承受留用勞工選擇適
用之退休金制度及保留之工作年資。 

三、另，查勞動基準法第 84條規定，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之退休事宜係
依公務員法令規定辦理。復查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8條第 2項規定，公營事
業於本條例施行後移轉民營，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繼續留用，得選擇適
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或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是以，公營事業移轉
民營，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繼續留用，應依上開規定，於該事業單位移
轉民營轉變為純勞工身分時，選擇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或該條例
之退休金制度。又，為確保勞工權益，釐清責任歸屬，公營事業移轉民營 

 
 
 



 時，雇主應以書面徵詢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選擇適用退休金制度之意願。 
14.醫師、律師及會計師等執行業務者之退休金之提繳疑義。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年 8月 18日勞動 4字第 0940046156號函 
 一、查勞工退休金條例提繳之退休金，係按勞工每月工資之一定比例提繳。

所稱工資，依勞動基準法第 2條規定，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復查
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亦得依該條例第 7條第 2項之規定自願提繳退休金。 

二、準此，醫師、律師、會計師等執行業務者，如有受僱而獲領工資，或未
受僱但得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列報「薪資」之情形，得依其每月工資或薪
資申報提繳勞工退休金。 

15.勞動基準法第 8章所稱技術生，並無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適用。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年 9月 12日勞動 4字第 0940051015號函 

查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本國籍勞工。所稱勞
工，依勞動基準法第 2條規定，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另依 

   該法第 64條第 2項規定，所稱技術生，係指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技術
生訓練職類中以學習技能為目的者，其與事業單位並無僱傭關係。是以，
勞動基準法第 8章所稱技術生，並無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適用。 

16.公司董事長兼執行長、信用合作社駐社辦公之理事主席不得由所屬公司、
合作社為其提繳勞退新制退休金。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年 12月 5日勞動 4字第 0940066331號函 
查勞工退休金條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本國籍「勞工」，另依公司
法第 8條、信用合作社法第 6條規定「公司之董事長」、「信用合作社之理
事」為事業單位之負責人，渠等人員雖兼任其他職務，仍屬勞動基準法所稱
之「雇主」，如有實際從事勞動之情形，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7條第 2項規
定，僅得自願提繳，事業單位尚不得另行為其提繳退休金。 

17.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後，勞工於金融控股公司體系間調動，其退休金制度
適用疑義。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年 12月 21日勞動 4字第 0940068779號書函 
 一、查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條規定，金融控股公司(以下簡稱金控公司)係指

對一銀行、保險公司或證券商有控制性持股，並依該法設立之公司。復查
該法第 2條規定，金控公司之設立、管理及監督，依該法規定；該法未規
定者，依其他法律之規定。基上，金控公司與其子公司間或金控公司不同
子公司間，如非屬公司法第 3條規定者，而係屬公司法第 369條之 1所定
獨立存在而相互間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或相互投資之公司者，則分屬不
同之事業單位。 

二、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後，勞工於金控公司體系間不同之事業單位受僱時，
因涉及當事人之一方或提供勞務之對象改變，已非原勞動契約之履行，屬
「離職後再受僱」之情形，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8條第 1項但書規定適
用勞退新制。惟如雇主除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提繳退休金外，另行約定併計
勞工於其他事業單位服務之年資，並以優於法令或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計給
退休金者，從其約定。 

三、若屬借調之勞動關係，即原勞動契約存續狀態下，勞工受原雇主之指派 
 
 
 



   轉換勞務提供地點，因原契約未終止、編制仍在原事業單位且向原事業
單位領取薪資，則自非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8條第 1項但書之情形，亦即
得繼續其選擇適用之退休金制度。 

18.公部門各業臨時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後，如何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6年 12月 7日勞動 4字第 0960131061號函 
 一、本會業以 96年 11月 30日勞動 1字第 0960130914號公告指定公部門

各業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並自中華民國
97年元月 1日生效。渠等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後，其退休金應依勞工退
休金條例（即勞退新制）辦理，另，依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 2規定，勞
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故臨時人員適用該法前後年資併計為退休
要件，但退休金則分段計給，不生溯及既往問題。 

 二、臨時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後之退休金事項，雇主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
按勞工每月工資之 6％提繳退休金至勞保局個人專戶，勞工年滿 60歲
時，由勞工自行向勞保局申請個人專戶之退休金。 

 三、臨時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後，不論其是否係退(任)休軍公務人員，事
業單位均應依法提繳 6％退休金至勞保局之個人帳戶。至於外國籍勞工，
不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應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至台灣銀行之退休準備
金專戶，勞工如符勞動基準法退休要件時，事業單位應依該法計給退休
金。 

19.公立學校兼任及代理（課）教師等是否仍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提繳勞工
退休金等疑義。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7年 10月 6日勞動 4字第 0970130738號函 
 一、本案依本(97)年 9月 16日「研商公立學校兼任及代理（課）教師等是

否仍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提繳勞工退休金等疑義」會議會商，結論如下：
公立學校兼任及代理(課)教師(含教學支援人員)等非屬勞動基準法適用
範圍者，應有基本退休金保障，其退休金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基於不重複保障原則，已有相關退休金制度保障（如現職軍公教人
員）、已領取退休金(俸)及具有專職者，學校得不予提繳勞工退休金。 

   (二)學校尚未提繳勞工退休金或提撥離職儲金者，由學校依勞工退休金
條例第 7條第 2項規定提繳勞工退休金或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
離職儲金給與辦法」提撥離職儲金。 

   (三)依行政院 94年 5月 20日院臺勞字第 0940085232號函示，學校於
95年 1月 1日起已為兼任及代理(課)教師(含教學支援人員)提繳勞工
退休金者，請學校繼續辦理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勞保局個人專戶。 

     另，97年 1月 1日起學校始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提繳 6％勞工退休金者，
雖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
進用之專職教學人員、研究人員等，非屬勞動基準法之適用範圍，亦
請繼續辦理提繳退休金至勞保局個人專戶；如欲停止提繳勞工退休
金，恢復原比照離職儲金給與辦法提撥離職儲金，請學校於本(97) 

     年 12月 31日前備函敘明「係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 
 
 
 



     人員，申請退還自 97 年 1月 1 日起學校及個人提繳之勞工退休金」，
俾移撥至原離職儲金帳戶，並填寫「勞工退休金停止提繳申報表」一
併送勞保局辦理。 

 二、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
進用之工作人員，以及依「國立大專院校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進
用之人員(契僱副校長除外)係屬本會 96年 11月 30日勞動 1字第
0960130914號令指定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人員，依法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
提繳退休金至勞保局個人專戶，併予敘明。 

20.私立學校技工、工友於「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
職資遣條例（以下簡稱私校退撫條例）」施行後，如何提繳勞工退休金。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8年 11月 30日勞動 4字第 0980088863號函 
 一、私立學校技工、工友等自 99年 1月 1日私校退撫條例施行後，學校毋

頇再為其提撥退撫儲金，該等人員之退休金提繳，請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私校退撫條例施行後始到職、離職再受僱者，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

應由學校以不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標準，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
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私校退撫條例施行前已在職，且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以下簡稱勞退
新制）第 9條規定，於 99年 6月 30日前選擇適用勞退新制者，其選
擇適用勞退新制後之年資，由雇主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提繳退休金至勞
保局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其改選勞退新制前之年資（99年 1月 1日
至改選之日前），退休金由學校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3條規定按月提
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存儲於台灣銀行。  

   (三)私校退撫條例施行前已在職者，於私校退撫條例施行後，退休金事 
     項未選擇適用勞退新制者，亦由學校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存 
     儲於台灣銀行。 
 二、至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流程，檢附相關簡介乙份(附件供參)，如有疑

義，請逕洽各縣(市)政府勞工或社會處(局)查詢。另，其他單位如需參
考該簡介，得逕向勞委會索取（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 83號 6樓）。 

21.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外國籍勞工於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 5年後取得本國籍
身分，仍受僱於同一事業單位，其退休金制度適用疑義。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9年 6月 22日勞動 4字第 0990074531號函 
 查目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外國籍勞工並非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適用對象。 
 另依該條例第 9條第 2項規定，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制度(舊制)之本國 
 籍勞工，得改選適用該條例退休金制度(新制)之期限，係於該條例施行 5 
 年內。故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外國籍勞工於該條例施行 5年後始取得本國籍 
 身分，仍受僱於同一事業單位，現行法律並無得改選新制之規定。惟本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正研擬修正相關條文。 

 



 


